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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府委請自強國中承辦「花蓮縣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

務與輔導工作計畫-園藝治療工作坊」（實施計畫如附件）

，原10月8日(星期六)課程因颱風因素延至12月2日(星期

五)辦理，請貴校轉知所屬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暨

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暨本府105年9月20

日府教學字第1050177760號函（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辦理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（一）日期：105年12月2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。

（二）地點：自強國中4樓團輔室。

三、餘請依本府105年9月20日府教學字第1050177760號函辦理

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

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

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蓮縣私立海

星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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